市建委关于发布《天津市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》的通知
天津市城乡建设委员会文件
津建设〔2017〕284号

市建委关于发布《天津市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》的通知
各建设单位、勘察设计单位、施工图审查机构及有关单位：
为贯彻国家和本市关于装配式建筑设计的有关规定，推进我市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发展，确保装配式混凝土建筑设计质量，我委组织天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、天津市建设科技发展推广中心编制了《天津市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》，经组织专家审查通过，现批准发布实施，请各有关单位参照执行。
 
 
 
2017年8月1日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